


院會紀錄

立法院第9屆第8會期第13次會議紀錄
主席：進行討論事項第十八案。

十八、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周春米等17人擬具「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洪慈庸等19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一條及第九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王定宇等23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黃偉哲等19人擬具「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羅致政等21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1、2、3、3、4會期第5、17、5、14、4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7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07430120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附件0 附件1

主旨：院會交付本會審查委員周春米等17人擬具「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洪慈庸等19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一條及第九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王定宇等23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黃偉哲等19人擬具「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羅致政等21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等5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須經黨團協商，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5年3月29日台立議字第1050700874號、106年1月10日台立議字第1060700022號、106年3月29日台立議字第1060700698號、106年5月31日台立議字第1060701711號及106年10月25日台立議字第1060703617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併案審查委員周春米等17人擬具「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王定宇等23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黃偉哲等19人擬具「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羅致政等21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洪慈庸等19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一條及第九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107年10月31日（星期三）、11月1日（星期四）召開第9屆第6會期第11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上開法案；由召集委員周春米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外，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委員提案說明：

（壹）委員周春米等17人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依照民國九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公布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第二條之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同法第八條亦明文政府機關應檢討主管之法令，有不符兩公約規定者，應於施行後二年內，完成修正。揆諸現行之刑事訴訟法，有不符前開兩公約揭示規定者。首先於羈押部分，因應司法院釋字第六六五號關於重罪不得作為羈押唯一原因之解釋，與人權保障有關之規定，應予檢討修正。再者，於再議、交付審判部分，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別偵查組檢察官依法院組織法第六十三條之一所職司之案件，經該署特別偵查組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或為緩起訴或撤銷緩起訴之處分，現行法對於告訴人或被告聲請再議或原檢察官依職權送再議及告訴人聲請交付審判之機制均付闕如，缺乏檢察機關內部審查及法院外部審查機制，形成法律漏洞，自有立法補足必要。又，有關檢察事務官準用法官迴避部分，檢察事務官與檢察官、書記官同屬檢察機關之職員，受檢察官之指揮，襄助檢察官執行法院組織法第六十條所定之其他職權，為避免其執行上開事務時，遭質疑有偏頗之虞，有增訂檢察事務官準用關於法官迴避規定之需。再者，關於防止逃亡部分，鑑於未經羈押之被告於法院判決有罪後，為規避入監執行而逃匿，造成刑事判決無法執行之情形偶有所聞，導致受有罪判決之人逍遙法外，社會正義無法伸張，並嚴重影響司法威信。其主要原因在於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六條對於裁判確定後，裁判法院將卷宗送交檢察官前，檢察官得否執行未有明確規範，及依第四百六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判決有罪確定後，未經羈押者，除有第七十六條第一款、第二款情形外，檢察官於執行時應先傳喚，傳喚不到始得拘提，如此執行方式使受判決人於檢察官拘提前，易於趁機逃匿，故有必要修正執行編上開規定，以符實需。又，法院組織法於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修正公布時，已將「推事」、「首席檢察官」、「檢察長」之用語，修正為「法官」、「檢察長」、「檢察總長」，同有配合修正之必要。綜上，爰擬具「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研擬修正刑事訴訟法第一編「總則」第四章「辯護人、輔佐人及代理人」、第五章「文書」、第八章「被告之傳喚及拘提」、第十章「被告之羈押」、第十一章「搜索及扣押」、第十二章「證據」、第二編「第一審」第一章「公訴」、第三編「上訴」第一章「通則」、第三章「第三審」、第五編「再審」、第七編「簡易程序」、第八編「執行」，計修正五十九條、增訂四條，共計六十三條條文，對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提出檢討及修正。

（貳）委員王定宇等23人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針對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九條條文規定「聾或啞」之用語，有歧視身心障礙者之疑慮，爰參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條、特殊教育法第三條及法院組織法第九十八條後段之規定，提出「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

（參）委員黃偉哲等19人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鑑於現行刑事訴訟法推事及法官用語混用，為維持法體系之一致性，故特此擬定「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肆）委員羅致政等21人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有鑑於刑法業已刪除常業犯之規定，現已無羈押常業犯之可能。本席等特提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伍）委員洪慈庸等19人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為保障語言不通、聽覺障礙或語言障礙者受刑事訴訟程序訊問時其陳述之權利，特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一條及第九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

參、司法院秘書長呂太郎報告：（10月31日）

今日貴委員會審查併案審查委員周春米等17人擬具「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下稱甲案）、委員王定宇等23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99條條文修正草案」（下稱乙案）、委員黃偉哲等19人擬具「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下稱丙案）、委員羅致政等21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114條條文修正草案」（下稱丁案）、委員洪慈庸等19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41條及第99條條文修正草案」（下稱戊案）等案，本人奉邀代表司法院列席，深感榮幸，謹說明本院意見如下。

一、就刑事訴訟法第15條之意見

由於法院組織法增訂第114條之2規定，法務部所屬各級檢察署均已更名，而皆於檢察署前刪除「法院」二字，則甲案之本條中「上級法院檢察署」之用語是否配合修正？敬請再酌。

二、就刑事訴訟法第26條之意見

由於法院組織法增訂第114條之2規定，法務部所屬各級檢察署均已更名，而皆於檢察署前刪除「法院」二字，則甲案之本條第1項但書中「下級法院檢察署」、第3項中「上級法院檢察署」之用語是否配合修正？敬請再酌。

丙案之本條第1項將「推事」之用語修正為「法官」，惟自司法人員人事條例於民國78年制定後，司法官職稱中已無「首席檢察官」，是否宜一併修正第2項、第3項「首席檢察官」等用語？又為因應實務情形，本條準用之範圍是否宜擴大至檢察事務官？再者，由於法院組織法增訂第114條之2規定，法務部所屬各級檢察署均已更名，而皆於檢察署前刪除「法院」二字，則本條第1項但書中「下級法院」、第3項中「上級法院」之用語是否配合修正？均請斟酌。

三、就刑事訴訟法第41條之意見

戊案之本條第2項與第99條間，除受訊問人有所不同外，其餘規範內容均相同，是否宜合併規定於第99條？請再斟酌。

四、就刑事訴訟法第99條之意見

(一)乙案之本條規範內容是否亦得一體適用或準用於其他受訊問或詢問人？似有疑義，敬請一併審酌。

(二)戊案部分，意見同「三、」所述。

五、就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意見

甲案之本條第1項第3款、第2項、第3項及第5項，均業經修正（第101條第1項第3款、第3項前段、第4項、第31條之1第1項），敬請參酌。
六、就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之意見

甲案之本條第2項規定：「前條第二項至第五項之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惟甲案第101條第2項至第5項既經修正，是否配合為項次之調整，請再為斟酌。

七、就刑事訴訟法第116條之2之意見

甲案之本條第1款修正為「定期向法院、檢察官、戶籍或限制住居所在地之警察機關報到」，俾符合實務需要。惟為更有效地監控被告之行蹤，以避免其逃亡，且利於實務彈性運作，建請併予審酌本院前向　貴院所提包含本條在內關於防逃機制之修正草案。

八、就刑事訴訟法第117條之2之意見

甲案新增本條作為限制出境、出海之適用上依據，惟僅具有「羈押替代處分」之性質，是否宜就限制出境、出海作為「獨立強制處分」併為規範，並完整律定限制出境、出海之程序、通知、期間、救濟等事項，以符實需及保障人權，敬請再酌。

九、就刑事訴訟法第121條之意見

甲案係為配合第117條之2第4項撤銷限制出境、出海之增訂，而修正本條第1項、第4項之規定，惟同前述理由，宜另就限制出境、出海相關事項做更完整之規範，並請併予審酌本院前向　貴院所提包含本條在內關於防逃機制之修正草案。

十、就刑事訴訟法第198條之意見

甲案提出本條之修正條文，惟關於刑事訴訟法鑑定部分之整體修正，現經本院召開刑事程序制度研議委員會會議討論中，此情敬請　貴院一併審酌。

十一、就刑事訴訟法第256條之意見

由於法院組織法增訂第114條之2規定，法務部所屬各級檢察署均已更名，而皆於檢察署前刪除「法院」二字，則甲案之本條第1項至第3項中「上級法院檢察署」之用語是否配合修正？敬請再酌；又本條增訂第4項規範最高檢察署（原名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別偵查組（下稱特偵組）檢察官偵查案件之再議程序，惟法院組織法第63條之1業已修正，廢除特偵組制度，則本條有無增訂第4項規定之必要，建請再酌。

十二、就刑事訴訟法第256條之1之意見

由於法院組織法增訂第114條之2規定，法務部所屬各級檢察署均已更名，而皆於檢察署前刪除「法院」二字，則甲案之本條第1項中「上級法院檢察署」之用語是否配合修正？敬請再酌；又同項增訂但書規定特偵組檢察官撤銷緩起訴處分之再議程序，惟特偵組既已廢除，有無增訂前揭但書之必要，敬請審酌。

十三、就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之意見

甲案之本條第1項增訂後段規範特偵組檢察官所為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聲請交付審判程序，惟特偵組既已廢除，有無增訂上開規定之必要，敬請斟酌。

十四、就刑事訴訟法第289條之意見

觀諸甲案之本條第2項，「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之科刑辯論」與「告訴人、被害人或其家屬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間之前後順序並不明確，敬請斟酌。

十五、就刑事訴訟法第382條之意見

甲案提出本條之修正條文，惟本院業將包含本條在內關於刑事金字塔訴訟新制之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函請行政院會銜中，俟行政院會銜後即送請　貴院審議，此情敬請　貴院一併審酌。

十六、就刑事訴訟法第388條之意見

甲案提出本條之修正條文，惟本院業將包含本條在內關於刑事金字塔訴訟新制之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函請行政院會銜中，俟行政院會銜後即送請　貴院審議，此情敬請　貴院一併審酌。

十七、就刑事訴訟法第395條之意見

甲案提出本條之修正條文，惟本院業將包含本條在內關於刑事金字塔訴訟新制之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函請行政院會銜中，俟行政院會銜後即送請　貴院審議，此情敬請　貴院一併審酌。

十八、就刑事訴訟法第422條之意見

本院刑事程序制度研議委員會業就再審程序有所討論，並研擬相關之修正草案初稿，該初稿之本條第1款與甲案之本條第1款為相同之修正，併就第2款、第3款規定為修正建議，此部分建請　貴院一併審酌。
十九、就刑事訴訟法第433條之1之意見

由於再審之聲請人有可能係受判決人以外之人，例如檢察官等，故甲案之本條前段規定為「應『傳喚』聲請人及通知『其辯護人』到場」，似僅規範聲請人為受判決人之情，是否妥適？請予斟酌。又關於本條立法說明欄第3點聲請調查證據部分，事涉再審聲請人於再審程序所得行使之權利事項，似宜將此部分明定於條文中，以資適用，敬請再酌。

再者，本院刑事程序制度研議委員會業就再審程序有所討論，並研擬相關之修正草案初稿，其中與本條有關者主要為該修正草案初稿第429條之2：「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但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或陳明不願到場者，不在此限。」及第429條之3：「（第1項）聲請再審得同時釋明其事由聲請調查證據，法院認有必要者，應為調查。（第2項）法院為查明再審之聲請有無理由，得依職權調查證據。」敬請　貴院一併審酌。

二十、就刑事訴訟法第454條之意見

甲案提出本條之修正條文，惟本院業將包含本條在內關於刑事金字塔訴訟新制之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函請行政院會銜中，俟行政院會銜後即送請　貴院審議，此情敬請　貴院一併審酌。

二十一、就刑事訴訟法第457條之意見

由於法院組織法增訂第114條之2規定，法務部所屬各級檢察署均已更名，而皆於檢察署前刪除「法院」二字，則甲案之本條第2項中「上級法院檢察署」、第3項中「下級法院檢察署」之用語是否配合修正？敬請斟酌。

又檢察官並非法院成員，則丙案之本條第1項中「為裁判法院之檢察官」、第2項中「上級法院之檢察官」、第3項中「該法院之檢察官」之用語是否併予修正？亦請再酌。

二十二、就刑事訴訟法第469條之意見

本院前向　貴院所提關於防逃機制之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於該草案中本條第1項但書規定為「……但經諭知死刑、無期徒刑或逾二年有期徒刑，而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之虞者，得逕行拘提並限制住居」，建請　貴院於審查甲案之本條時一併審酌。

二十三、就甲案其餘部分、丙案其餘部分、丁案之意見均尊重　貴院之立法裁量權。

以上報告，敬請主席、各位委員參考，謝謝。

肆、法務部常務次長張斗輝報告：（10月31日）

今天奉邀列席　貴委員會議併案審查周委員春米等17人擬具《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王委員定宇等23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黃委員偉哲等19人擬具《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羅委員致政等21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及洪委員慈庸等19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一條及第九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暨審查周委員春米等18人擬具《刑事訴訟法施行法增訂第七條之九條文草案》，代表本部列席說明，並備質詢。就上開修正草案提供以下意見，敬請參考。

（壹）有關周委員春米等17人擬具《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一、本修正草案建請再審慎研議

委員基於落實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兩公約）所揭示人權保障之原則，而提出本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本部對於委員保障人權之理念深感敬佩。

惟於　大院第8屆第1會期時，司法院與行政院為因應兩公約內國法化後之影響，於會銜後共同提出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下稱兩院會銜版修正草案），並函請　大院審議，然嗣於第8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時，尚未完成審議。由於兩院會銜版修正草案係經司法院及行政院詳予研議後所共同提出者，雖因　大院屆期不連續而未繼續審議，然就相關修正方向及條文規劃，實已平衡兼顧兩公約人權保障之理念及實務運作之需求，故就委員所提出之本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與兩院會銜版不一致之處，本部敬表尊重，惟尚祈委員斟酌參採兩院會銜版修正草案之規劃。

另因本修正草案所涉刑事訴訟法制層面廣泛，且部分修正條文草案所涉及之組織制度業已更迭（例如：最高檢察署特別偵查組因法院組織法第63條之1業經刪除而不復存在），而部分條文亦業經修正（例如：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相關規定），故本部建請本修正草案宜重行檢視及再審慎研議，以利完善刑事訴訟法制之整體架構。茲就本修正草案擇要說明本部意見如下。

二、關於草案第38條之1「司法院得制定閱卷規則」之部分

關於被告及辯護人審判中閱卷之相關規定，司法院與行政院業就刑事訴訟法第33條修正草案完成會銜，並於107年3月1日以院台廳刑一字第1070005203號、院臺法字第1070164381號共同函請　大院審議，倘若上開修正草案修正通過，容有訂定相關閱卷規則之需求，以使閱卷規範明確。又因司法院所提出之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於送請立法院審議前，須送請行政院會銜，而該閱卷規則既屬刑事訴訟法授權訂定之子法，以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定之為宜，此觀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5項授權訂定之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同法第253條之3所授權訂定之緩起訴處分金提撥比率、收支運用及監督管理辦法等均係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訂定自明。

是以，關於閱卷規則之訂定，建請以「司法院會同行政院定之」為宜，敬請委員斟酌。

三、關於草案第41條「訊問筆錄制作」之部分

按訊問或詢問完畢後令被告閱覽筆錄時，應許在場之辯護人協助閱覽。但應於筆錄上簽名。辯護人請求將筆錄內容增、刪、變更者，應使被告明瞭增、刪、變更之內容後，將辯護人之陳述附記於筆錄，本部頒訂之「檢察機關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31點定有明文。是以，辯護人協助閱覽筆錄乙事，本部已透過內部行政規則要求檢察官予以落實，是否有於刑事訴訟法另予訂定之必要，尚祈斟酌。

四、關於草案第101條「羈押」要件及程序事項之部分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條文，就草案第101條擬修正之事項，除偵查中聲請羈押之強制辯護外，均已修法明定。又有關偵查中強制辯護是否訂定、如何訂定及適用範圍，涉及人權保障、實務運作與國家財政負擔之衡平，建請審慎研議。

五、關於草案第101條之1「預防性羈押」適用範圍之部分

草案第101條之1所增列之預防性羈押罪名，均屬重罪、實務上再犯率較高之罪名，本部敬表認同，並建請參酌兩院會銜版將家庭暴力防治法之違反保護令罪亦列為得預防性羈押之罪名，以落實對家暴被害人及其特定親友、家屬之人身安全之保障。

六、關於草案第108條「偵查中延長羈押期間及次數、刪除視為撤銷羈押後之羈押替代處分」之部分

草案第108條第5項將偵查中延長羈押之期間、次數修正為：「延長羈押期間，偵查中不得逾一月，以延長二次為限。」，依此規定，偵查中之總羈押期間雖仍為4個月，然檢察官延長羈押之期間卻自2個月，分拆為得延長2次，而每次各延長1個月。由於檢察官於偵查中聲請延長羈押，至遲須於期間屆滿之5日前聲請法院裁定，草案第108條第5項之規定方式將造成檢察官於延長羈押後僅約20日，又面臨須決定是否準備延長羈押並開始相關延長羈押程序，且聲請延長羈押亦須將偵查卷宗送交法院，此均實質壓縮檢察官偵辦案件之時間，恐使案件偵辦步驟流於零碎，建請維持現行規定。

又關於刪除視為撤銷羈押後之羈押替代處分之部分，由於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2項、第7項所規範之「視為撤銷羈押」，於性質上係因與羈押之程序事項容有未合，因而視為撤銷羈押，然並非必然缺乏羈押原因、羈押必要，故是否適宜刪除視為撤銷羈押後之羈押替代處分的相關規定，建請斟酌。

七、關於草案第116條之2「羈押替代處分」、草案第117條之2「限制出境」之部分

司法院與行政院業已就防逃機制之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完成會銜，並於107年3月1日以院台廳刑一字第1070005203號、院臺法字第1070164381號共同函請　大院審議，故就有關「羈押替代處分」之增訂，建請參酌兩院會銜版之防逃機制之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為之。

另關於「限制出境」之規範設計，由於牽涉層面甚廣，而現亦有委員就此部分提出修正草案，並由　大院審議中，建請併同研議，並參酌本部前就此所提出之書面報告及備詢說明以研議立法方向，以資周延。

八、關於草案第158條之2「證據排除法則修正」之部分

關於違反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5項規定之法律效果，係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之規定為之，並非毫無法律效果，故草案第158條之2是否有修正之必要，建請斟酌，本部建請毋庸修正第158條之2第1項之規定。

九、關於草案第163條「賦予告訴人請求檢察官向法院聲請調查證據」之部分

此部分涉及「被害人訴訟參與」之制度設計，而司法院已將「被害人訴訟參與」之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送請行政院會銜，現正由行政院審議中，故就本條建請參酌司法院、行政院就「被害人訴訟參與」之會銜結果，併同研議之。

十、關於草案第256條、第256條之1及第258條之1等修正部分

由於此部分之條文修正均涉及前最高檢察署特別偵查組之職權，然特別偵查組因法院組織法第63條之1業經刪除而不復存在，故此此部分之條文已無再行修正之必要，建請維持現行條文。

十一、關於草案第422條「為受判決人不利益聲請再審」之部分

本部建議維持現行刑事訴訟法第422條之規定，不宜於刑事訴訟法第422條第1款加上「且其原因可歸責於受判決人者」作為為被告之不利益聲請再審之要件，以維被害人權益及社會公義。

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雖規定一事不再理原則，然人權事務委員會於2007年通過的第32號一般意見書對於該原則有較詳盡之說明，且該原則並非無例外，如發現無罪裁判時所無法取得或未知悉之新證據，例外應允許再審，且不區分該例外情形是否可歸責於被告。是以，建請維持現行刑事訴訟法第422條之規定，以維再審制度發現真實、糾正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之目的與功能，並平衡兼顧社會公益之維護，敬請委員參酌。

十二、其他

關於其他與兩院會銜版修正條文相同之修正部分，本部無其他補充意見；至若屬兩院會銜版修正條文所未規範者，則均建請再審慎研酌，以資周延。

（貳）有關王委員定宇等23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

本修正草案參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條、法院組織法第98條後段等相關規定，將現行條文「聾」或「啞」用語修正為「聽覺或語言障礙」，避免歧視之疑慮，本部敬表同意。

（參）有關黃委員偉哲等19人擬具《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本修正草案將刑事訴訟法中之「推事」用語修訂為「法官」，符合憲法規定與實務運作，本部敬表認同。惟本修正草案未一併通盤修正刑事訴訟法中有關「首席檢察官」用語，似有未盡之處，建請參酌前所述及之兩院會銜版修正草案修正之。

（肆）有關羅委員致政等21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刑法業於94年刪除常業犯之規定，本修正草案刪除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1款常業犯之規定，本部敬表認同。

（伍）有關洪委員慈庸等19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一條及第九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項第6款規定：「審判被控刑事罪時，被告一律有權平等享受下列最低限度之保障：六、如不通曉或不能使用法院所用之語言，應免費獲得通譯協助之。」，故本修正草案符合上開公約意旨，確實有助保障語言不通及身心障礙者之訴訟權益。

有關證人之訊問，依刑事訴訟法第192條之規定，準用第99條訊問被告時之使用通譯規定。至於鑑定人、鑑定證人到庭作證，依第197條、第210條分別準用、適用關於人證之規定。是以，本修正草案第41條第2項就訊問自訴人、證人、鑑定人時之通譯相關規定，有無再行增訂必要，敬請斟酌。

（陸）有關周春米等18人擬具《刑事訴訟法施行法增訂第七條之九條文草案》

本草案為前述「壹、有關周委員春米等17人擬具《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配套修正草案，由於本部就前開修正草案建請　大院再審慎研議，故本修正草案亦建請暫緩增訂。

以上報告，敬請主席、各位委員參考，謝謝。

伍、與會委員於10月31日聽取報告、詢答完畢，並於11月1日逕行逐條審查。認為本法之修正，係基於落實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以及配合相關法律將法制用字用語予以修正，確有其必要性，爰將全案審查完竣。茲就審查結果概述如下：

（壹）第十五條，修正如下：

第十五條　　第六條所規定之案件，得由一檢察官合併偵查或合併起訴；如該管他檢察官有不同意者，由共同之直接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命令之。

（貳）第十七條至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第三十八條、第四十六條、第五十條、第五十一條、第五十八條、第六十條、第六十三條、第六十七條、第六十八條、第七十一條、第七十六條、第八十五條、第八十八條之一、第八十九條、增訂第八十九條之一、第一百四十二條、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一百九十二條、第二百七十一條之一、第二百八十條、第二百九十二條、第三百十三條、第三百四十四條、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三百八十二條、第三百九十條、第三百九十一條、第三百九十四條、第四百二十六條、增訂第四百三十三條之一、第四百五十四條及第四百五十六條，均照委員周春米等17人提案通過。

（參）第二十三條，照委員周春米等17人提案，除句末「得提出抗告。」修正為「得提起抗告。」外，餘照案通過。

（肆）第二十六條，修正如下：

第二十六條　　第十七條至第二十條及第二十四條關於法官迴避之規定，於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及辦理檢察事務之書記官準用之。但不得以曾於下級檢察署執行檢察官、檢察事務官、書記官或通譯之職務，為迴避之原因。

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及前項書記官之迴避，應聲請所屬檢察長或檢察總長核定之。

檢察長之迴避，應聲請直接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核定之；其檢察官僅有一人者，亦同。

（伍）增訂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一百零一條之一及第四百二十二條，均保留，送院會處理。

（陸）第四十一條，照委員周春米等17人提案，除第四項修正為「筆錄應命受訊問人緊接其記載之末行簽名、蓋章或按指印。但受訊問人拒絕時，應附記其事由。」外，餘照案通過。

（柒）第九十九條，修正如下：

第九十九條　　被告為聽覺或語言障礙或語言不通者，應由通譯傳譯之；必要時，並得以文字訊問或命以文字陳述。

前項規定，於其他受訊問或詢問人準用之。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捌）第一百零一條、第一百零八條、第一百九十八條、第二百五十八條之一、第三百八十八條及第三百九十五條，均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

（玖）第一百十四條，照委員羅致政等21人提案通過。

（拾）第一百十六條之二，修正如下：

第一百十六條之二　　法院許可停止羈押時，得定相當期間，命被告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定期向法院、檢察官或指定之機關報到。

二、不得對被害人、證人、鑑定人、辦理本案偵查、審判之公務員或其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家長、家屬之身體或財產實施危害或恐嚇之行為。

三、因第一百十四條第三款之情形停止羈押者，除維持日常生活及職業所必需者外，未經法院或檢察官許可，不得從事與治療目的顯然無關之活動。

四、接受適當之科技設備監控。

五、未經法院或檢察官許可，不得離開住、居所或一定區域。

六、交付護照、旅行文件或通知主管機關不予核發護照、旅行文件。
七、未經法院或檢察官許可，不得就特定財產為一定之處分。

八、其他經法院認為適當之事項。

前項各款規定，得依聲請或依職權變更、延長或撤銷之。

（拾壹）增訂第一百十七條之二，不予增訂。

（拾貳）第一百二十一條，修正如下：

第一百二十一條　　第一百零七條第一項之撤銷羈押、第一百零九條之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第一百十條第一項、第一百十五條及第一百十六條之停止羈押、第一百十六條之二第二項之變更、延長或撤銷、第一百十八條第一項之沒入保證金、第一百十九條第二項之退保，以法院之裁定行之。

案件在第三審上訴中，而卷宗及證物已送交該法院者，前項處分、羈押及其他關於羈押事項之處分，由第二審法院裁定之。

第二審法院於為前項裁定前，得向第三審法院調取卷宗及證物。

檢察官依第一百十七條之一第一項之變更、延長或撤銷被告應遵守事項、第一百十八條第二項之沒入保證金、第一百十九條第二項之退保及第九十三條第三項但書、第二百二十八條第四項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於偵查中以檢察官之命令行之。

（拾參）第一百五十八條之二，修正如下：

第一百五十八條之二　　違背第九十三條之一第二項、第一百條之三第一項之規定，所取得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自白及其他不利之陳述，不得作為證據。但經證明其違背非出於惡意，且該自白或陳述係出於自由意志者，不在此限。

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受拘提、逮捕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違反第九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或第二項之規定者，準用前項規定。

（拾肆）第二百五十六條，修正如下：

第二百五十六條　　告訴人接受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書後，得於十日內以書狀敘述不服之理由，經原檢察官向直接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聲請再議。但第二百五十三條、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之處分曾經告訴人同意者，不得聲請再議。

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得聲請再議者，其再議期間及聲請再議之直接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應記載於送達告訴人處分書正本。

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案件，因犯罪嫌疑不足，經檢察官為不起訴之處分，或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之案件經檢察官為緩起訴之處分者，如無得聲請再議之人時，原檢察官應依職權逕送直接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再議，並通知告發人。

（拾伍）第二百五十六條之一，修正如下：

第二百五十六條之一　　被告接受撤銷緩起訴處分書後，得於十日內以書狀敘述不服之理由，經原檢察官向直接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聲請再議。

前條第二項之規定，於送達被告之撤銷緩起訴處分書準用之。

（拾陸）第二百八十九條，修正如下：

第二百八十九條　　調查證據完畢後，應命依下列次序就事實及法律分別辯論之：

一、檢察官。

二、被告。

三、辯護人。

前項辯論後，應命依同一次序，就科刑範圍辯論之。於科刑辯論前，並應予到場之告訴人、被害人或其家屬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之機會。
已依前二項辯論者，得再為辯論，審判長亦得命再行辯論。

（拾柒）第四百五十七條，修正如下：

第四百五十七條　　執行裁判由為裁判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指揮之。但其性質應由法院或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指揮，或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

因駁回上訴抗告之裁判，或因撤回上訴、抗告而應執行下級法院之裁判者，由上級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指揮之。

前二項情形，其卷宗在下級法院者，由下級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指揮執行。

（拾捌）第四百六十九條，修正如下：

第四百六十九條　　受罰金以外主刑之諭知，而未經羈押者，檢察官於執行時，應傳喚之；傳喚不到者，應行拘提。但經諭知死刑、無期徒刑或逾二年有期徒刑，而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之虞者，得逕行拘提並限制住居。

前項前段受刑人，檢察官得限制住居，或依第七十六條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規定，逕行拘提，及依第八十四條之規定通緝之。

陸、爰經決議：

（壹）本案審查完竣，併案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貳）院會討論前，須交由黨團協商。

（參）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周春米出席說明。

柒、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